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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于 2019年 4月 24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参加了董事会会议，根据《关

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要求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就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议案发表如

下独立意见： 

一、关于计提 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的独立意见 

本次计提 2018 年度资产减值准备符合《企业会计准则》和公司相关制度的

规定，并履行了相应的决策程序。计提资产减值准备后，公司财务报表能够真实、

准确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有助于向投资者提供更加真实、可靠、

准确的会计信息，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同意本次计提资产减

值准备。 

二、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拟定 2018年度不进行分配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进行资本公积

金转增股本的利润分配预案。独立董事认为：董事会提出的利润分配预案全面地

考虑了公司财务状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等重要因素，有利于油气开采主业当前发

展需要，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同意公司《2018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并同

意将本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续聘财务报告审计会计师事务所并支付其报酬的独立意见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在其为公司提

供 2018 年度财务报告的审计服务工作中，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

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我们同意续聘该所为

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并支付其 2018年度报酬总计为 113 万元，其

中，审计费为 95万元，差旅费用等约 18万元。 

四、关于续聘内控报告审计机构并支付其报酬的独立意见 

众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从事证券业务资格定，在其为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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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 2018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工作中，独立、客观、公正、及时地完成了与

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为保证公司审计工作的延续性，我们同意续聘该所为

公司 2019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并支付其 2018年度报酬 30万元。 

五、关于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监事的薪酬制定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制度的相关规定。

独立董事认可董事会核定的公司 2018 年度董事和监事的税前薪酬及拟定的公司

2019年度董事和监事的薪酬方案，并同意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能够按照高级管理人员薪酬与考核制度执行，制定

的绩效评价体系及相关薪酬考核机制以及薪酬发放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独立董事同意 2018年度高级管理人员的税前薪酬，同意将 2019 年公司高

级管理人员薪酬标准授权董事会薪酬委员会制定。 

六、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符合中国证监会、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的相关规定，公司募集资金置换前期垫付中介

机构费用、募集资金现金管理、募集资金变更用途等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公司编制的《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上

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如实反映了公司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实际使用

情况。公司已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管理和使用募集资金，及

时、真实、准确、完整地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了披露。我们同意公司编制的

《2018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七、关于关联方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独立意见 

公司财务制度健全，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以及通过不公允关联交易等方式变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问题，也不存在为控股

股东及其他关联方垫支工资、福利、保险、广告等期间费用和成本或其他支出事

项的情况，公司未发生大股东及附属企业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况。 

八、关于公司 2018 年度对外担保的独立意见 

2018 年度，除了恒天中岩诉公司担保合同纠纷涉诉案件提及的担保，未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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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外,我们未发现公司或控股子公司存在违规对外担保

的情形。 

九、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独立意见 

公司根据国家财政部文件的要求对会计政策进行相应变更，变更后的会计政

策符合财政部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会计政策变

更能够更加客观公正地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更

准确的会计信息。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规

定，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 

（下接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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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山东新潮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独立意见》的签字页） 

 

独立董事：            

 

 

    

                       

杜  晶 

                  

杨  旌 

                  

张晓峰 

 

                                     

 

2019年 4月 26日 

 


